
虽怀疑职工非因工负伤
若无证据仍需给予赔偿

■有问必答

提问： 饭店服务员 张绣娥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李颖

饭店应不应该给我加班费？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本报实习记者 李婧

法法官官：：法法律律不不允允许许将将宅宅基基地地转转让让给给本本村村以以外外人人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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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北京市密云区法院获
悉， 近期， 因拆迁引发的农村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日益增多，
这 些 案 件 突 出 表 现 为 房 屋 出
卖 人 为获取拆迁利益 ， 以买受
方非本村村民为由要求确认买卖
合同无效， 或者出卖方以双方不
存在书面房屋买卖合同为由， 主
张买受方占有房屋是基于借用而
非买卖， 要求买受方腾退房屋等
情形。

密云区法院刘珍君法官说 ，
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必然涉及到对
宅基地使用权的处分 、 转让问
题。 而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无偿提供给本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享有， 具有较强的身份
性， 本村村民对宅基地仅享有使
用权。 法律不允许随意将宅基地
转让给本村以外的成员， 否则会
损害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 因
此， 不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身份的人员签订的农村房屋买卖
合同一般是无效的， 但是， 以下
三种情形属于例外。

交易双方都不是村民
完成登记后买卖有效

李某福和李某华是兄弟俩 ，
他们居住的密云区某镇某院是其
父母修建并给他们居住的。 1997
年， 李氏兄弟将该院卖给了具有
城镇户口的尚某，尚某当时将5.8
万元房款交给了他们。

近日， 李氏兄弟得知农村房
屋只能在本村村民之间流转。 而
尚某并非本村村民， 于是， 俩兄
弟认为当初签订的合同无效， 并
将尚某起诉至法院。

尚某答辩称， 李氏兄弟在卖
房时已获得利益， 在房屋增值和
面临拆迁的背景下， 他们反悔是
想获得巨大的收益， 所以， 请求
驳回其诉讼请求。

法院定理查明， 1997年签订
房屋买卖协议书时， 李氏兄弟与
尚某均是居民。 2013年3月7日，
尚某将其户口迁入诉争房屋。

法院认为， 尚某购买该房产
时买卖双方均是居民， 不存在剥

夺农户宅基地使用权问题。 尽管
尚某是非农业户口， 但双方已经
于1997年11月1日签订买卖协议
并支付价款。 鉴于双方已经为该
房屋买卖行为依法办理了房屋登
记手续， 尚某已将其户口迁入诉
争房屋内， 故李氏兄弟要求确认
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于
法无据， 应予驳回。

法官说法
法官介绍， 本案之所以判决

买卖合同有效， 原因是： 一、 尚
某于1997年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后
即支付全部房款并入住至今， 在
此后十多年的时间中原告并未提
出异议， 尚某已对该房形成稳定
的占有关系。 2013年， 尚某将其
户口迁入涉案房屋； 二、 双方买
卖农村房屋已经当地村委会及镇
政府同意且办理了农村买卖房屋
审批手续， 并经密云区房地产交
易事务所办理了房产卖契登记手
续并交纳了契税； 三、 尚某虽在
购买涉案房屋时属于城镇居民，
但原告在出售涉案房屋时也为城
镇居民， 并不是当地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 其生活保障并不因其
出卖该房屋而受到影响。 在房屋
买卖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不违反法律、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的情况下， 应予支持。

险村搬迁户他村买房
因户口迁入合同有效

2016年， 80岁的李老太携子
女将居住在密云某村某院的另一
位八旬老人孙某及子女告上法
庭。 李老太认为， 孙某等居住的
院落是她的， 孙某一家1994年借
住至今应该腾房。

孙某认为， 李老太早在1994
年就将该院落以1万多元的价格
出售给自己了， 而且当时已经货
款两清。 孙某说， 1994年其原住
村落全村搬迁， 按照当年的搬迁
政策， 村民可有亲投亲、 有友投
友。 由于李老太母亲与孙某之夫
陈某的母亲是亲姐妹， 所以陈某
按照搬迁政策采取自找门路的方

式， 于1994年经人介绍， 从李老
太处购买了这个院落， 即本案的
争议房屋。 因陈某一家是险村搬
迁户， 经政府防汛办安排， 陈某
和孙某的子女将户口迁到这里。
2007年陈某去世。

为了证明购房的事实存在 ，
孙某向法庭提交了 《住房协议》，
并提供了几个证人。

法院根据申请， 调取了1994
年险村搬迁的有关政策及工作意
见， 并向当年的村主任郝某进行
核实。 郝某说， 1994年， 陈某原
户籍所在村被纳入泥石流搬迁范
围， 陈某一家投靠至本村。 由于
陈某购买了李老太的房屋， 所以
没给陈某批新的宅基地， 陈某购
房行为经村委会同意， 符合当时
的政策。

法院认为， 本案争议房屋签
订买卖合同发生在 《土地管理
法》 1999年修订之前， 当时购买
人陈某虽然不是争议房屋所在村
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但其确因
险村搬迁从原户籍所在地到争议
房屋所在村购买房屋， 村委会也
同意接收陈某一家的户口迁入本
村。 即使陈某之后未将其本人的
户口实际迁入， 但该房屋的现占
有使用人陈甲 （陈某与孙某之
子） 是该村村民， 应视为宅基地
并未流转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
的成员。

此外， 李老太在出售房屋及
诉讼时均为城镇居民， 并不是该
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其生活
保障并不因其出卖该房屋而受到
影响， 也不存在剥夺农户宅基地
使用权的问题。 综上， 法院认定
李老太与陈某之间的农村房屋买
卖合同有效。

法官说法
法官介绍， 陈某购买房屋时

虽然不是争议房屋所在村的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 但其确因险村搬
迁从原户籍所在地至争议房屋所
在村购买房屋， 争议房屋所在村
的集体经济组织亦同意接收陈某
一家的户口迁入。 即使陈某自己
未入户， 但其子是争议房屋所在

村的村民， 所以应视为宅基地并
未流转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
成员。 所以， 1994年李、 陈两人
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
意思表示， 不违反法律、 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 应认定合法有效。

农家院转手出卖多次
最终买家是本村村民有效

密云区某村民陈某起诉称 ，
他有一处原始宅基地， 宅基地上
原有正房五间 、 西厢房三间 。
2002年， 他将原始宅基地上房屋
卖与北京市居民郝某某， 当时成
交价13500元 。 现起诉要求确认
与 郝 某 某 签 订 的 房 屋 买 卖 合
同无效。

郝某某说， 他与陈某签订契
约时有见证人在场， 有村委会公
证人员在场。 契约签订当天契约
已经履行完毕， 目前涉诉房屋已
经卖给孙某某。

孙某某表示， 她本人就是诉
争房产所在村的村民， 购买此处
房产不违反法律规定。况且，其已
经取得了涉诉房屋的所有权及宅
院的使用权，不同意搬离该房产。

法院认为， 郝某某与孙某某
所言查证属实， 其签订的房屋买
卖合同有效， 故驳回原告陈某的
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法官介绍， 根据本案查明的

事实， 郝某某从陈某处购买涉诉
房屋后 ， 又出售给第三人孙某
某。 《契约》 及 《农村房屋买卖
合同 》 均是各方真实的意思表
示， 且在协议签订后各方均分别
履行了支付房屋价款和交付房屋
的义务， 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已实
际履行完毕。

本案最后一次买房人孙某某
与原告陈某一样同属密云区某镇
某村村民， 是该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 故其具备拥有某镇某村的
宅基地使用权条件。 在孙某某与
郝某某签订 《农村房屋买卖合
同》 有效的情况下， 当驳回陈某
的诉讼请求。

饭店服务员 张绣娥：我今年
40岁， 从2015年12月起在北京一
家饭店工作， 但饭店没跟我签订
劳动合同。领导让我每天工作7小
时，每周上6天班，哪天休息还得
轮，若轮不开我就不能休。

入职时， 饭店说我每月工资
是2600元， 但没说包含加班费 。
此后， 我一直都拿这个数， 即使
排不开班不能休息时单位也发这
么多工资。 从我入职起， 饭店没
发过加班费。

我曾问部门经理， 他说2600
元工资里已包含了延时 、 双休
日、 法定节假日等各种加班费，
单位无须另外支付。

请问： 领导说的对吗？ 我有
权要求饭店支付加班费吗？

李颖： 该单位的说法和做法
均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劳动合同法》 第十条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
第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应当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工资标
准； 工资标准可以根据劳动者所
在岗位或者所从事的工作确定。
由此来看， 工资是由双方在劳动
合同里明确约定的， 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并未签书面
劳动合同， 本身就已经违反了法
律规定。 依据您提供的信息， 从
工资2600元来看， 应该是正常情
况下每天工作7小时、 每周上6天
班的工资标准。 其中， 并不包括
在不能轮休时候的各种加班工

资。 由此来看， 该单位领导的说
法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对于超出约定工作时间的部
分，您有权依据《劳动法》第四十
四条、《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
十四条 “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
者在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
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劳动者加
班工资：（一） 在日标准工作时间
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 按照不低
于小时工资基数的150％支付加
班工资；（二）在休息日工作的，应
当安排其同等时间的补休， 不能
安排补休的， 按照不低于或者小
时工资基数的200％支付加班工
资；（三）在法定休假日工作的，应
当按照不低于日或者小时工资基
数的300％支付加班工资 ” 的规

定，要求单位支付加班费。
另外， 单位一直未与您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 因此， 您还可以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
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
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的规定， 要
求单位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
资差额。

编辑同志：
我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 。

四个月前， 公司车间职工邱某
利用刚刚上班时需要对生产设
备进行调试的间歇， 偷偷跑到
公司附近小卖部购买香烟。 不
曾想 ， 在返回途中遭遇车祸 ，
不仅花去7万余元医疗费用， 还
落下九级伤残。

由于肇事司机逃逸， 加之
公司没有为邱某办理工伤保险，
使得邱某无法从工伤保险机构
获得相应的工伤待遇 。 可是 ，
他要求公司赔偿其相关损失。

公司曾以邱某所受伤害非
因工作原因、 也不是发生在工
作场所、 不构成工伤为由予以
拒绝， 但邱某坚持认为他是在
上班途中发生事故， 其失误不
过是迟到几分钟而已。

请问： 在公司就自身主张
苦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 能否
拒绝赔偿？

读者： 罗佳佳

罗佳佳读者：
如果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自

己的主张， 那么， 就必须无条
件承担肫邱某的工伤赔偿责任。

一方面， 公司就自己的主
张具有法定的举证责任。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九条
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
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
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
责任。 ”《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
条中也有同样的内容。

与之对应， 本案中， 公司
要想否定邱某是在上班后因偷
偷外出购买香烟而遭遇车祸 ，
即事故不是发生在上班途中 ，
也与工作没有关联， 自然不能
口说无凭， 必须提供证据加以
证实。

另一方面， 公司必须承担
不利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
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 第四条第 （一 ） 项规定 ：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受到伤害， 用人单位或者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
非工作原因导致的”， 应认定为
工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同样
表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
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
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
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
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
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
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

《工伤认定办法》 第十七条
也指出： “用人单位拒不举证
的，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
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
调查取得的证据， 依法作出工
伤认定决定。”

与之对应， 在邱某对公司
的主张明确表示否认， 甚至一
再抗辩事故是发生 “在上班途
中， 不过是迟到了几分钟而已”
的情况下， 如果公司无法提供
证据证明自身的主张， 根据举
证责任分配原则以及举证不能
所应承担的后果， 公司就必须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六十
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承担责任 ，
即： “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
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
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 ，
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
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
付费用。” （颜东岳）

购购买买农农村村房房屋屋哪哪些些情情况况有有效效？？


